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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七
条

违反《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减少注册资
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
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零九
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
现；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
失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 持有
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 以上的股
东 ,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
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
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
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
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十日
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予以公示。

第二百十条

公司有本章程前条第 ( 一 ) 项情形的 ,
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 , 须经出
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有本章程第二百零九条第（一）项、第（二）
项情形的，且尚未向股东分配财产的，可以
通过修改本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或者股东会作出决
议的，须经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百十一
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百十二条第 ( 一 )
项、第 ( 二 ) 项、第 ( 四 ) 项、第 (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 , 应当在解散事由
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 , 开
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
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的 , 债权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百零九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
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
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本章程另有规定或
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的除外。清算义务人
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十二
条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
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二）通知或公告债权人；
（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
结的业务；
（四）清缴所有税款以及清算过程
中产生的税款；
（五）清理债权、债务；
（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
和财产清单；
（二）通知或公告债权人；
（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
税款；
（五）清理债权、债务；
（六）分配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二百十三
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
知债权人 , 并於 60 日内在《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香港商报》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 30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 向清算组申报
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
有关事项 , 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
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
权人进行清偿。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於六十日内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香港商报》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
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
清偿。

第二百十五
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
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
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公司经人民
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
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
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
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
移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第二百十六
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编制
清算报告，报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
院确认，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
公司终止。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编制清算报告，
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

第二百十七
条

清算组人员应当忠於职守，依法履
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
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
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人员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
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清算组人员履行清算职责，负有忠实义务和
勤勉义务。
清算组人员怠於履行清算职责，给公司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章   修改章程

第二百十九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修改
章程：
（一）《公司法》或者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修改后，章程规定的事项
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相抵触；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
程记载的事项不一致；
（三）股东大会决定修改章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将修改章程：
（一）《公司法》或者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修改后，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载的
事项不一致；
（三）股东会决定修改章程。

第二百二十
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
应经主管机关审批的，须报主管机
关批准；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依
法办理变更登记。

股东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应经主管机
关审批的，须报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公司登
记事项的，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第
二百二十一
条

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修改章程的决
议和有关主管机关的审批意见修改
公司章程。

董事会依照股东会修改章程的决议和有关主
管机关的审批意见修改公司章程。

第十二章  附则

第
二百二十三
条

释义
（一）控股股东 , 是指其持有的股
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 以上的股东；
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 但依
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
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 , 是指虽不是公
司的股东 ,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
或者其他安排 ,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
行为的人。
（三）关联关系 , 是指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
业之间的关系 , 以及可能导致公司
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 , 国家
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
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
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
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百分之五十，但依其
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
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
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
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
联关系。

第
二百二十四
条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制订章
程细则。章程细则不得与章程的规
定相抵触。

董事会可依照章程的规定，制定章程细则。
章程细则不得与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第
二百二十五
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
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
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
准。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
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
章程为准。

第
二百二十六
条

本章程所称“以上”、“以内”、“以
下”，都含本数；“不满”、“以外”、
“低於”、“多於”不含本数。

本章程所称“以上”、“以内”，都含本数；“过”、
“以外”、“低於”、“多於”不含本数。

第
二百二十八
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为本章程的
第一个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
大会批准。《董事会议事规则》为
本章程的第二个附件，由董事会拟
定，股东大会批准。《监事会议事
规则》为本章程的第三个附件，由
监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股东会议事规则》为本章程的第
一个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会批准。《董
事会议事规则》为本章程的第二个附件，由
董事会拟定，股东会批准。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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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现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集团”或“公司”）於 2025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收购上海华谊
三爱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6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以现金方式
收购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谊”）持有的上海华谊三
爱富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爱富”）60% 股权，並与上海华谊就本次
交易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於 2025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於现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公司於 2025 年 5 月 30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收
购上海华谊三爱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6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三爱富已於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並取得了由上海市黄浦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三爱富 60%
的股权，三爱富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续，公司将根据《股权收购协议》
的约定向上海华谊支付本次交易的剩余款项。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日

（上接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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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3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04176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7 －
2025/7/8

2025/7/8

Ｂ股 2025/7/10 2025/7/7 2025/7/1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 年 5 月 23 日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364,122,864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0,923,685.92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7 －
2025/7/8

2025/7/8

Ｂ股 2025/7/10 2025/7/7 2025/7/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3.1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 元。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7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於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
和个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7 元。

（4）对於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
机构投资者 ,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 元。

3.2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

以美元支付。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按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5 年 5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1: 7.1833）折算，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004176 美元（含税）。

（1）对於 B 股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
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4176 美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
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 B 股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
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20 号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4176 美元。

（3）对於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3759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繫方式咨询。
联繫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繫电话：021-64289122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月 2日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懋锋精密金属塑胶 ( 惠州 ) 有限公司、丰钻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懋锋

精密金属塑胶 ( 惠州 )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两案 [ 执行案号为 (2023)
粤 0303 执 14500 号、(2023) 粤 0303 执 14501 号 ] 过程中，仲利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追加丰钻精密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为两案被执行人，本院依法受理。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
位 ) 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 ( 单位 ) 公告送达本院 (2024) 粤 0303 执异
16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 一、追加丰钻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
(2024) 粤 0303 执 14500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追加丰钻精密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为 (2024) 粤 0303 执 14501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如不服
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2025 年 7月 2日

慶香港回歸祖國28年
紫荊花綻放江城地鐵
【香港商報訊】記者鄒慧 通訊員高明瀚、馮暉報

道：7月1日，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周年之
際，一列滿載祝福與喜悅的 「紫荊專列」從武漢地鐵
1號線三陽路站發車，盛放的紫荊花圖案與動感的十
五運會元素交相輝映。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蔡
敏君在致辭中介紹，香港與澳門、廣東將於11月共
同舉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此次活動旨在展示十五
運會的吉祥物和運動場景，吸引更多湖北朋友前往香
港，為運動健兒們加油助威。蔡敏君表示： 「我們希
望通過這次活動，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湖北的聯繫，促
進兩地在體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我們歡迎
湖北的朋友們在十五運會期間前往香港，共同見證這
場精彩的體育盛會。」

車身之外，武漢地鐵的江漢路站、中山公園站等多
座核心站點同步上線電子屏聯動及主題燈箱，慶祝香
港回歸28周年的城市畫面與香港十五運會賽區風貌
遙相呼應，形成 「車廂+站廳+城市」三位一體的聯
動傳播矩陣。燈箱和車廂內還嵌入二維碼，市民掃碼
即可免費預約參與駐武漢辦在本月底舉行的十五運會
預熱派對。未來一個月， 「紫荊專列」將持續運行。

觀察

趙汝波演示無介質空中懸浮成像技術在各類設備上的應用。 受訪者供圖

精心打造 「紫荊專列」 主題車廂。

在 「空氣」 中觸摸未來 微鏡陣列中的武漢智造

湖北像航智界「喚醒」萬億新興產業崛起
一塊看似透明的平板，只需伸出手指，凌空輕

點，剎那間懸浮在空氣中的虛擬屏幕被 「喚
醒」 ，車輛控制菜單流暢展開，畫面可隨指尖滑
動、放大，全程未接觸任何實體表面。這一幕，
彷彿科幻電影照進現實。

「這不是魔術，是 『無介質空中懸浮成像技
術』 」 （也稱無介質全息交互技術，以下稱交互
技術）。湖北像航智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稱像
航智界）董事長趙汝波向記者介紹，這項由企業
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正在悄然重塑多個行業的

交互方式。該公司展廳內陳列的智慧銀行終端、博物館互動飛屏、醫院非接觸
電梯按鈕、無介質全息醫療產品等設備，共同勾勒出一幅 「無接觸未來」 的應
用圖景。 香港商報記者 李映華 張迪

讓影像「掙脫」屏幕束縛
「傳統顯示依賴屏幕或幕布作為載體，而我們的

突破在於讓影像 『獨立』存在於空氣中，而做到這
一切的便是負折射平板透鏡。」趙汝波告訴記者，
負折射平板透鏡表面密布着微米級的光學結構陣
列，利用光場重構原理，使光線經過特殊折射後，
在透鏡上方匯聚成1：1的實像。 「簡單說，它像一
把無形的 『光梳』，把發散的光線精準 『編織』成
懸浮畫面。」

核心技術突破後，如何實現交互？對此，像航智
界進一步開發了空中影像感知交互系統。通過紅外
傳感器捕捉用戶手指在空中的三維坐標，與懸浮影
像的位置精準匹配，實現點擊、拖拽等操作。 「精
度可達 7.5 毫米，響應速度超 30Hz，達到車規級標
準。」趙汝波補充道，目前這項技術已通過SGS藍
光防護等多項國際認證，確保使用安全。

非接觸交互的「落地革命」
在像航智界的展廳中，多個應用場景的微縮樣板

整齊排列，讓人忍不住嘗試一番。在 「智慧文旅」
區，一台空中成像互動展示台正演示博物館的落地
案例：只需點擊空中懸浮的文物圖標，相關信息便
「飛」至大屏幕上，全程無需觸碰玻璃展櫃。 「這

解決了傳統展陳互動性弱、易留指紋、存在衞生隱
患的痛點。」趙汝波介紹，該技術已應用於北京展
覽館 「奮進新時代」主題展、杭州每日互動企業展
廳等數十個場館。

值得一提的是，像航智界研發的交互技術相較於
目前已經較為成熟的三維成像技術而言，具有成本

低、便攜性高、操作方便等特點。 「現在大家一般
看到的AI數字人，三維立體投影等都是通過在影像
底部及四周提前鋪設投影裝置實現的，那樣成本太
高，而交互技術僅僅需要一個裝置便可以實現更好
呈現效果。」趙汝波說。

除了用於展會展覽外，非接觸交互的 「革命」也
發生在醫療領域。在展廳的醫療展示區，一台搭載
交互技術的立體手術成像裝置格外醒目。只需點擊
懸浮在空中的屏幕，病人患有病灶的器官便360°無
死角地呈現在眼前。 「在上海同仁醫院等機構，這
類設備已成為院感防控的重要一環。」趙汝波一邊
操作，一邊告訴記者： 「醫生戴着手套也能隔空操
作，避免反覆穿脫手術服造成的交叉感染和效率損
失。」

最富未來感的莫過於汽車 「智能座艙」的展示部
分。一台模擬的凱迪拉克中控台上，懸浮着導航介
面。趙汝波演示隔空操作： 「駕駛中無需低頭看
屏，視線不離路面。手勢結合語音，交互更安
全。」該技術已與奇瑞、華為等車企合作，應用於
前排控制、後排娛樂系統。

賦能湖北科技強省建設
作為扎根武漢的高科技企業，像航智界的發展與

湖北的科創土壤密不可分。 「武漢高校的光電科研
底蘊和人才儲備，為企業技術攻堅提供了關鍵支
撐。」趙汝波坦言。目前，企業產品矩陣已覆蓋 5
寸至19寸多種規格成像模組，並布局第二代激光空
氣電離成像技術，向更大視角、更高自由度演進。

企業的成長軌跡，正契合湖北省打造科技強省的
雄心。近年來，湖北加速構建 「光芯屏端網」萬億

產業集群，將光電子信息技術列為突破重
點，而無介質空中懸浮成像技術，正是湖北
在光電領域 「從追趕到並跑再到超越」的生
動寫照。

「從金融、醫療到汽車、家居，實體交互
介面都存在升級需求。我們的目標，是讓這
項 『科幻級』技術走進千家萬戶。」趙汝波
充滿信心地表示，企業正加速與湖北本地產
業鏈協同，推動核心光學元件量產降本，讓
更多公共服務設施和消費終端用上 「湖北
造」空中屏。趙汝波說。

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機遇
從市場前景看，交互技術在全球市場將保

持高速增長，預計2029年航空成像領域規模將達到
63.6億美元（CAGR 16.98%）。中國市場在政策支
持和產業鏈配套優勢下，有望佔據全球份額的30%
以上。

「車載與醫療顯示將成為增長最快的應用領域，
而元宇宙入口的布局則代表長期戰略價值。」有業
內人士坦言。

交互技術作為顛覆性顯示技術，市場前景廣闊，
預計2025年—2030年進入高速增長期。經濟學家普
遍認為，該技術有望在未來5-10年重塑人機交互方
式，成為千億級新興產業，未來有望突破萬億規
模。

從一束光的「解放」
看到萬億新興產業

在像航智界參觀，記者體驗了多種空中交互設
備。最深刻的感受並非炫酷的視覺效果，而是技術
對行為習慣的悄然重塑：當手指習慣性伸向電梯按
鈕時，會下意識停頓，轉而尋找更衛生的空中介
面；當看到博物館展櫃，會期待展品信息從 「玻璃
後」躍至 「空氣中」。

趙汝波將這一變革稱為 「介面解放」： 「我們拆
除了實體屏幕的 『牆』，讓信息真正流動起來。」
這種流動，正從湖北湧向全國——超過200個應用案
例覆蓋30餘個城市，從安徽省科技館的量子糾纏演
示，到寧波社區的垃圾分類房，技術正以 「無接
觸」為切入點，重構人機交互邏輯。

湖北省委書記王忠林曾強調： 「要加快推進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
合，持續夯實支點建設的產業支撐。」如像航智界
等企業的探索表明，當一塊透鏡讓影像掙脫屏幕束
縛，其撬動的不僅是交互革命，更是一個萬億級新
興產業的崛起。在湖北打造全國科技創新高地的藍
圖中，這些懸浮在空氣中的光影，正成為最生動的
科技註腳。


